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服务业引导资金 项目年份 2021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级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3340 0 3340 0

市级财

政资金

使用情

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3340 3312.5 27.5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预算数（万元） 实际数（万元）

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示

范企业奖励
1000 1000

生产性服务业两项重点政

策奖励
2000 2152.5

合计 3340 3492.5

服务业创投引导管理费 340 340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实

现情况（80

分）

投入目标

预算执行

率
100% 8 100% 8

财务制度

健全性
健全 2 100% 2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4 100% 4

项目日常

进度管理

规范性

规范 4 100% 4

专款专用

率
100% 4 100% 4

产出目标
应补尽补

率
=100% 8.66 100% 8.66



合同支付

率
=100% 8.68 100% 8.68

人工智能、

大数据应

用示范企

业

=20 家 8.66 20 家 8.66

结果目标

被扶持的

大数据企

业税收增

长率

=5% 5.2 10% 5.2

服务业从

业人员占

比

=37% 5.2 46% 5.2

基金在苏

投资金额
=3 倍 5.2 4.8 倍 5.2

被扶持的

服务业企

业税收增

长率

=5% 5.2 10% 5.2

基金带动

社会投入
=20 倍 5.2 27 倍 5.2

影响力目标

管理信息

公开化
公开 3 100% 3

持续完善

的管理制

度建立情

况

完善相关

具体制度
3 100% 3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

算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

余、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

支付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

“财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21年度苏州市

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

果”、“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

通过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

权重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

值/指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21年 12月 31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

较好、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

定量指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130%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

则同“产出”类指标；“结果”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个百

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为加快我市服务业发展，市政府于 2006年设立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并出台了《苏州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办法》，用以引导和促进全社

会对服务业的投入，壮大产业规模，优化经济结构，提高服务业现代化

水平。该资金每年在市财政年度预算内安排并视服务业发展需要和财力

可逐年调整。2021年预算安排主要用于奖励入选当年奖励名单的技术先

进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其中技术先进型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参照国家技术先进型服务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给予奖励，

奖励金额每年没加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每家奖励

50万元。

项目总目标 2021年 12月前完成年度考核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 1、完成各类企业评审认定工作；2、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达 37%。

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实施依据：《苏州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办法》（苏府〔2014〕

69号）、《苏州市服务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苏发改服[2016]28

号）、《市政府印发关于促进大数据应用和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

知》（苏府〔2016〕197号）、《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优化提升苏州市生

产性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府办[2019]72号)、《关于苏州市加快

培育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企业的若干意见》(苏府规字[2020]5号)等。2、资

金用途：用以引导和促进全社会对服务业的投入，壮大产业规模，优化

经济结构，提高服务业现代化水平。3、主要内容：引导资金主要用于以

下几个方面：A.重点项目，包括列入当年省、市服务业重点建设项目计划

的项目，符合我市服务业发展规划要求的重点领域、具有引领作用的新

兴领域及薄弱领域中的投资和经营项目；B.集聚区，重点支持省、市两级

服务业集聚区载体和公共平台建设项目；D.发展成绩突出的集聚区和企业

经营奖励；E.根据服务业发展趋势，需要扶持的新兴领域、新兴业态及其

他事项。4、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技术先进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奖励 614.5

万元、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企业奖励 1358万元、数字经济应用示范企业奖

励 1000万元、服务业创投引导基金管理费 340万元。

项目管理成效

服务业总量规模稳步攀升。2021年，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11655.8亿

元，同比增长 8.1%，两年平均增长 5.8%。全市服务业实现税收收入 1898.63

亿元，同比增长 2.9%，两年平均增长 1.1%；服务业税收占全部税收收入

的比重为 47.0%。全市完成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4041.55亿元，比上年增

长 9.5%；服务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 71.4%，同比提高

0.8个百分点。全市规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151.8亿元，首次突破 4000

亿元，同比增长 21.7%，两年平均增长 13.5%，营收总量和增速双双创新

高。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031.32亿元,比上年增长 17.3%，总量

居全国第 7位，增速位列全国重点城市第二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

持续优化。2021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6411.5亿元，同比增长

11.5%。持续推进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组织开展生产性服务业专题调



研。市委主要领导实地调研了胜科纳米等 3家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企业，

市发改委汇报了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总体情况，受市委主要领导充分

肯定。会同市统计局和相关行业部门开展了 2020年度生产性服务业综合

评价，高新区、工业园区等 6个地区获评优秀。评选出第二批苏州市生

产性服务业领军企业 28家,首批市级技术先进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27家。

完成首批市级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企业、市级技术先进型生产性服务业企

业年度复核及相关政策兑现；遴选 97家企业增补进入生产性服务业高端

人才奖励重点骨干企业库。载体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做好重大项目签约

工作。牵头完成了市政府与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全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签订工作，并定期做好京东在苏拟投资合作项目的跟踪服务工作。

狠抓重点项目建设。2021年度，118个市服务业重点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749.9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13.9%，超序时进度 13.9个百分点，其中

20个省服务业重点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164.0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05.9%，超序时进度 5.9个百分点。推动集聚区提档升级。组织开展市级

服务业集聚区新增认定和 2020年度综合评价工作，新增认定 1家市级服

务业集聚区，对 2020年度综合评价优秀的 15家集聚区予以通报表扬，2

家不合格集聚区予以黄牌警告，1家集聚区予以摘牌。积极争创国家、省

级荣誉。特色小镇创建工作成效显现，昆山智谷小镇等 4家省级特色小

镇创建对象 2020年度考核优秀，数量居全省首位；昆山智谷小镇等 4家

小镇成功入选 2021年中国特色小镇 50强（最新发布的《中国特色小镇

2021年发展指数报告》），数量居全国地级市首位。中衡设计张谨获评江

苏服务业专业人才特别贡献奖。1家物流园区入选江苏省重点物流基地；

5家企业入选江苏省重点物流企业。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各类项目资金支

持。3个项目获得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项目 2021年中央预算内

切块资金支持。24个项目获得 2021年省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一）信息发布渠道有待拓宽。目前主要通过市发改委和财政局外网进

行信息发布，部分市（区）的信息宣传和企业（项目）挖掘力度不够；（二）

企业申报辅导有待加强。对各类政策的申报辅导仍较缺乏，申报单位对

于申报要求和流程把握不清，导致出现申请报告质量不高等问题。（三）

认定标准有待细化。由于不同类型政策中企业认定标准存在相似的地方，

导致同一企业重复申报各类政策的现象较明显。（四）后续跟踪管理有待

加强。项目验收偏重于投资和建设内容的完成情况，对经济和社会效益

的实现关注不够；奖励类企业的后续跟踪也较欠缺。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一是建议各级政府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加大政策宣传和对优质企业（项

目）的挖掘；二是加强申报辅导，积极做好企业服务工作，及时解答企

业在申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提高项目申报质量；三是细化认定标

准，严格区分不同类型政策中企业的认定条件，减少企业重复申报现象；

四是优化评审和验收环节，规范、高效地开展评审和验收工作；五是做

好企业和项目的后续跟踪管理，及时掌握企业和项目动态；六是完善项

目绩效管理工作，科学合理安排好资金预算和结余，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率。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